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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信息處理的承諾函 

 

致建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為履行我司與建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建銀證券”)簽訂的開戶表格以及帳戶條件和條款（包括任何修改或補

充）（合稱“服務協議”）下的義務，在接受建銀證券提供的有關資產管理、研究、投資銀行、融資方案、併

購顧問、交易和經紀、承銷、投資管理、投資顧問、保管、投資產品及其它金融產品和服務時，我司可能會

向建銀證券提供必要的個人信息。我司特此承諾： 

1. 將根據建銀證券的要求，提供為實現合同目的所必需的個人信息，包括但不限於聯繫人、董事、高管、股

東、關聯人士、第三方供應商聯繫人、授權交易員、授權簽字人（“個人信息主體”）的必要個人信息。 

2. 我司保證向建銀證券提供的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合法性和及時性，並將及時更新該等信息。 

3. 已經並將繼續遵守不時修訂的所有可適用的隱私和數據保護法律法規，包括所有適用于我司及服務協議

的有關個人信息的法律法規，並根據建銀證券的要求提供必要信息以證明我司已遵守前述法律法規及服

務協議約定。 

4. 我司保證個人信息來源的合法性，且保證服務協議項下個人信息的收集、傳輸、提供符合個人信息主體意

願及所有適用法律法規要求。我司保證在處理個人信息前已按照適用的法律法規準確、完整地告知個人信

息主體其個人信息處理的相關事項，並就我司向建銀證券提供個人信息的情形取得了相關個人信息主體

的明確書面同意，且該等同意的範圍能夠包含建銀證券按照服務協議對該等個人信息的處理，包括但不限

於跨境傳輸我司提供的個人信息（包括敏感個人信息，如有）。 

5. 如我司因違反隱私和數據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導致損害個人信息主體合法權利，或給個人信息主體造成其

他損失的，我司自行承擔相關責任；如因此受到個人信息主體索賠或監管處罰，由此影響建銀證券或服務

協議履行的，我司有義務賠償由此給建銀證券造成的損失。 

代表 

客戶： 

 

 

 

名字： 

授權人士 

日期: 

 (請蓋上公章(如有)) 

 


